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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
P A R T 由谁继承？

  什么是继承？

 ■ 是指得到死者的财产。
 ■ �被继承人是指留下继承财产后死亡的人，继承人是指获得继承财产的人。
- 主要是配偶(丈夫、妻子)、长辈直系血亲(父母)、晚辈直系血亲(子女)成为继承人。

- 胎儿（未出生的婴儿）也可以成为继承人。

  继承的顺序

 ■ �配偶与晚辈直系血亲一起继承，如果没有晚辈直系血亲，则与长辈直系血亲
一起继承，如果没有直系亲属，则独自继承。
- 配偶比长辈或晚辈直系血亲多继承1/2左右。

 ■ �按照晚辈直系血亲>长辈直系血亲>兄弟姐妹>四寸(舅表兄弟姐妹)的顺序
继承。
- 如果有前一顺序继承人，后一顺序继承人就不能继承。

配偶
单独继承 4촌

配偶

1.5/1.5+生存长辈数

1/1.5+生存长辈数

父母

兄弟姐妹

1/兄弟姐妹数

侄子/侄女
(兄弟姐妹的子女)

配偶

1.5/1.5+子女数

1/1.5+子女数

子女

孙子,孙女

继承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时，继承人的继承人获得继承.

代位继承了解更多

  不能继承的人

 ■ 伤害或杀害被继承人的人
 ■ 强迫. 阻挠立遗嘱，或损坏破坏遗嘱的人

	

类型 ❶

伤害或杀害被继承人的人
类型 ❷

强迫. 阻挠立遗嘱，或损坏破坏遗嘱的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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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
P A R T

  什么是继承财产？

 ■ �指死者留下的房地产、现金、股票等财产。
 ■ 债务也可继承。

政府24(https://www.gov.kr )▶服务▶一站式服务▶“安心继承”

■ 申请资格
第1顺序继承人(子女、配偶)、第2顺序继承人(父母、配偶)。
※ 	第2顺序继承人在没有第1顺序继承人时，可以在线申请，但因第1顺序继承人放弃继承时，第2顺

序继承人必须访问申请。

■ 申请期限
死亡日期所属月份末日起1年内

查找继承财产的方式了解更多

  继承时期

 ■ 被继承人死亡后，将依法自动继承。

  继承方式

 ■ 在3个月内向被继承人居住地址的管辖法院申请(请求)继承。
- 需要在放弃继承、简单批准、限定批准中，决定以何种方式继承

继承所有财产
和债务

只在债务限度内承担责任的继承

放弃所有财产
和债务

简单
批准

放弃
继承

限定
批准

何时，如何继承？

1. �如果在不知道债务大于继承财产的情况下全部继承（简单批准)时，从知道债务大于继
承财产之日起3个月内，可以在继承财产范围内偿还债务（限定批准）。

2. �未成年人（未满19周岁）在成年之前接受全部继承（简单批准）时，自成年后知道债务
大于继承财产之日起3个月内，可以在继承财产范围内偿还债务（限定批准）。

特别限定批准了解更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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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继承财产分割协议

 ■ 如果继承人有多名(共同继承人)，可以依法分割，也可以相互协商继承。
- 所有继承人都必须同意。

 ■ �如果有未成年人(未满19周岁)，需为每位未成年人�
指定“特别代理人”，并需特别代理人同意。
- 共同继承人不能成为特别代理人。

  放弃继承

 ■ 3个月内向家庭法院提出申请
 ■ 放弃所有财产和债务
 ■ 下一顺序继承人继承

  	继承财产的破产

 ■ 3个月内向回生法院提出申请
 ■ 债务多于财产时使用
 ■ 下一顺序继承人不继承

03 04
P A R T P A R T希望和平的继承 不想继承

继承财产分割协议书
对于20XX年 月 日[死者地址]因金○○死亡而开始的继承，共同继承人配偶、
子女1、子女2协议分割继承财产如下：

1 继承财产中 ○○市○○区○○路○○遗产	 ㎡归配偶XX所有。
1 继承财产中 ○○市○○区○○路○○遗产	 ㎡归子女金○所有。
1 继承财产中 ○○市○○区○○路○○遗产	 ㎡归子女金V所有。

为了证明上述协议，制作本协议一式三份，如下所示签字盖章后，各执一份。

20○○年○月 ○日

配偶	 姓名 (盖章)	 居民登记号码	 地址
子女1	 姓名 (盖章)	 居民登记号码	 地址
     上述子女1的特别代理人	 姓名 (盖章)	 居民登记号码	 地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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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6
P A R T 求助机构

    大韩法律救助公团 (☎132, https://www.klac.or.kr)

 ■ 法律结构说明、法律格式咨询案例确认、网络咨询申请、访问咨询预约等

 ■ 服务时间：工作日9:00 - 11:50，13:00 - 17:50 电话咨询

 	韩国家庭法律咨询所 (☎1644-7077, http://lawhome.or.kr)

 ■ 法律结构，法律咨询

 ■ 服务时间：工作日10:00 - 17:00，电话、视频、访问咨询/夜间咨询：每周一18:00 - 21:00

 NEW START咨询中心 (☎02-3016-4943, 4943)

 ■ 首尔回生法院3分馆1楼NEW START咨询中心(综合民政室内)

 ■ 服务时间：工作日 10:00 - 17:30，电话及访问咨询

  	继承财产分割请求诉讼

 ■ 可以向法院请求正确分割继承财产。
- 专门照顾被继承人的人可以要求继承更多财产。

  	遗嘱和遗产份额

 ■ 遗言是指被继承人通过录音、手写的文件等决定将其财产继承给谁。
 ■ �遗产份额请求是指，如果原本可以继承财产的人因遗嘱不能继承财产，可以
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分配继承财产。
- 法律上规定了可以请求分配的比率（遗产份额）。

法定的遗产份额了解更多

■ 第1顺序共同继承人继承的情况

■ 第2顺序共同继承人继承的情况

■ 第3顺序共同继承人继承的情况 
兄弟/姐妹 [1÷(兄弟姐妹数)]x1/3

配偶 [1.5÷(1.5+生存长辈数)]x1/2 父 母 [1÷(1.5+生存长辈数)]x1/3

配偶 [1.5÷(1.5+子女数)]x1/2 子女 [1÷(1.5+子女数)]x1/2

05
P A R T 对继承的

财产不满


	단추 2: 
	단추 3: 
	단추 4: 
	페이지 6: 



